
法规介绍

财政部社会保障事业

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

本刊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支

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从 1994 年

起，财政部正式设立社会保障事业周转金。为了加强管

理工作，1994 年 9 月 29 日财政部以（94）财社字第 30

号通知印发了《财政部社会保障事业周转金管理暂行

办法》现将该办法刊登如下：

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我部有关规定设置社会保障事

业周转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会保障事 业周转金（以下简称周转

金），是国家用于 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财政资金，

是社会保障事业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转金采用有

偿方式，周转使用。

第三条  周转金借用原则

（ 一）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

事业的发展规划；

（二）拾遗补缺，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搞商业性金融

活动，不放高利贷；

（三）以社会效益为主，同时讲究经济效益；

（四）支持有条件的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合理组织收

入，提高经费自给水平，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减少

财政负担。优先安排投资少、技术新、效益好、周转快的

项目；

（五）专款专用，按期归还。

第四条  周转金借用范围

（一）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包括劳动、人事、民政、卫

生（含中医）、残联等部门及其附属事业单位，均可按规

定借用周转金。

借款主要用于设备购置、流动资金不足和改造项

目。

（二）城镇青年就业扶持生产资金，以周转金的形

式发放。

借款主要用于商业、服务业、饮食业等第三产业项

目和培训项目；具有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的

生产经营项目；落后地区和就业困难地区的生产经营

项目。

（三）借款不得用于基本建设和消费性开支，不得

用于买卖股票、炒房地产等商业性活动。

第五条  周转金借用条件

（一）借款项目需具备可行性。借款单位必须有比

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借款单位领

导和财务管理人员责任心强，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借款

项目要经过充分论证，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二）借款单位在金融机构或财政部门设有帐户，

并有专人或兼职人员管理；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有经

常的经费领拨关系。

（三）借款项目借款额起点，中央级主管部门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地区的借款项目借款额在 50

万元以上，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地区的项目借款额起

点可略低一些。

（四）借款单位需上报申请报告，并附上《财政部社

会保障事业周转金借款项目申请表》。项目借款额超过

100 万元的需加报可行性论证报告。

第六条  周转金借款程序

（一）中央级单位的借款项目，由主管部门对其申

请进行审核、挑选，然后统一向我部申报，并负责统一

归还。

（二）地方单位的借款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择优向我部申报，并负责

统一归还。

（三）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财政厅（局）要与借款单

位签定合同，必要时可通过公证处公证，以确保借款按

期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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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部按规定审批下达各有关部门、各地区

申报的项目，同时办理借款手续。经财政部批准后的借

款手续，不得变更，若项目确需调整，务必报经财政部

批准。

第七条  周转金借款期限

周转金借款期限一般为 1—2 年，少数周转期较长

的项目，经特殊批准借款期限可适当放宽，但最长不得

超过 3 年。借款时间从我部发文之日起延后 60 天开始

计算。

第八条  周转金占用费

（ 一）周转金实行有偿使用，收取少量资金占 用费。

在规定的借款期限内，一 年期借款的年费率为百分之

二点五，二年期借款的年费率为百分之三，三年期借款

的年费率为 百分之三点五。

（二）对逾期不还款的，按天收取万分之三的逾期

资金占用费，并从当年（或下年）有关财政拨款中扣还

本金和占用费，停办其主管部门或所在地区当年或以

后年度周转金借款事宜。

（三）各部门、各地区 不准在以上规定的费率之外，

另外加收占用费，违者必究。财政部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全部转作周转金本金，继续周转使用。

第九条  周转金借款与回收

（一）经我部审定的周转金借款，委托中国经济开

发信托投资公司代理拨付并协助回收。

（ 二）借款到期时，由借款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

财政厅（局）将借款本金和占用费一并归还我部，并报

送《财政部社会保障事业周转金使用效益报告表》。

（ 三）还款时，外地请用“电汇凭证”，北京地区请用

“信汇凭证”或“转帐支票”。汇款用途请注明“归还社会

保障事业周转金”。

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办理完还款手续后，应速将还

款凭证的复印件寄送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综合制度处备

查。

第十条  周转金使用经济效益考核

周转金使用经济效益，是指因使用周转金而取得

的经济效益，暂设置毛收入（产值）、纯收入（纯利润）和

税金（含各种税金和附加基金）等三个主要指标。

（一）借用周转金增加的毛收入（产值）

技术改造、购置设备增加的毛收入 =（项目改造、

购置设备后年度实现的毛收入-项目改造、购置设备

前年度实现的毛收入）×周转金占技改、购置总投资的

比例

借用流动资金增加的毛收入 = 报告年度实现的全

部毛收入 ×周转金占项目资金总额（包括固定资金和

流动资金）的比例

（ 二）借用周转金增加的纯收入（纯利润）

技术改造、购置设备增加的纯收入 =（项目改造、

购置设备后年度实现的纯收入-项目改造、购置设备

前年度实现的纯收入）×周转金占技改、购置总投资的

比例

借用流动资金增加的纯收入= 报告年度实现的全

部纯收 入 ×周转金占项目资金总额（包括固定资金和

流动资金）的比例

（三）借用周转金增加的税金（含各种税金和附加

基金 ）

技术改造、购置设备增加的税金 =（项目改造、购

置设 备后年度实现的税金-项目改造、购置设备前年

度实现的税金 ）×周转金占技改、购置总投资的比例

借用流动资金增加的税金 = 报告年度实现的全部

税金 ×周转金占项目资金总额（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

资金 ）

周转金使用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时间，以年度为

单位，从借用周转金年度起，至借用周转金全部归还年

度（含）止。

年终，财政部将对周转金使用经济效益进行评审，

对使用经济效益好的部门和地区优先安排 下一年度的

周转金指标。

第十一条  周转金管理与监督

（一）切实加强周转金的管理。各级财政部门以及

中央 各主管部门 应集体研究决定周转金的有关事项，

并按规定程序办事，加强管理，不得超出规定范围借用

周转金。管理周转金使用的人员，必须坚持原则，秉公

办事，不得以权谋私，不得收取回扣。

（二）财政部对周转金实行跟踪反馈和监督，检查

资金的使用情况。各级财政部门应建立严格的监督检

查制度，做到定期检查、自查、互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

若发现违反 合同 和财经纪律的行为，要按有关规定严

肃处理。

（ 三）借 用周转金的有关部门和地 方财政厅（局），

在周转金使用期间每年须向财政部报送有关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

一、财政部社 会保障事业周转金借款项目申报表

（略）

二、财政部社会保障事业周转金使用效益报告表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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